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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刘念在广东广州某私
营医疗机构已经工作4年多，从普
通的销售做到了销售主管的位
置。今年8月，新领导上任，不知
为何对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能力
各种挑刺。

“他一直否定我的工作方案，
但是又不直接说到底哪里有问
题，也不给出具体解决方案。”刘
念说，起初她以为领导只是“新官
上任三把火”，但这个状态持续了
近一个月，她的所有工作几乎都
陷入停滞。她去找领导沟通，希
望对方能给出准确提示，可对方
只强调她的工作不符合岗位要
求。

刘念还听到该领导和其他人
频频议论自己，说“她赖着不走，
目的不就是想找公司讹钱吗”。

在这场博弈中刘念没有任何
优势。因为实际职权被架空，手
下的团队成员全部被收走，作为
销售，她无法创造任何收益，也无
法拿到任何提成，这直接导致其
收入与之前相比骤降70%。刘念
的孩子刚满一岁，她不仅要养育

幼儿，还要与丈夫一起承担房贷、
车贷等开销，用她的话说，“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领导通过职场
PUA（指职场中上级对下级的精
神控制）让刘念一度怀疑自己的
能力，她会忍不住反复思考是不
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
自己真的有问题。所幸家人朋友
不断开解，才让她从自我怀疑中
走了出来。

记者近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
以“被逼离职”等关键词进行检
索，发现和刘念有相同经历的人
不在少数。用人单位逼人离职的
主要方式包括克扣工资、调离岗
位、职场PUA冷暴力、安排过重的
工作任务等。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
长沈建峰介绍说，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应当符合过失性辞退或
无过失性辞退的法律依据，同时
遵守书面通知劳动者、通知工会
以及提前预告等程序。用人单位
在员工无过错情况下解除劳动合
同时，还需要按照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经济补
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社会法
研究所所长娄宇告诉记者，在劳
动者有主观过错的前提下，用人
单位可以立即解除合同，不需要
支付经济补偿金；如果劳动者由
于工作能力不足，或者患病、工伤
医疗期满后，经培训和调岗之后
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可
以提前30天解除合同或者预先支
付1个月工资之后解除合同，需要
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员工因为主
观过错被开除或者自行提出离
职，都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需要向劳
动者支付两倍的经济补偿金作为
赔偿金。

“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企
业用调岗降薪、增加工作压力，甚
至职场PUA等侮辱人格的方式变
相逼员工辞职的现象屡有发生，
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找不到合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又不愿意支
付赔偿金，于是倒逼劳动者主动
辞职。”娄宇说。

被穿小鞋坐冷板凳 大幅降薪强行调岗

一些企业逼人离职的“套路”太深了！
整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椅子都是

正常的办公椅，只有其中一个位置的座
椅被换成了红色塑料凳；坐在这个座位
的员工，被要求在原有工作之外，不仅要
承担其他员工的一些工作任务，还被安
排清理一周的厕所和垃圾……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其所在公司老
板用各种方式逼迫一名同事离职。根据
爆料，该公司老板想让其同事接手离职
员工工作内容，本就处于高强度工作下
的同事不愿意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便
拒绝了老板的要求。该老板为报复并逼
该员工主动离职，遂作出上述一系列安
排。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企业逼人离职
的情况并不少见，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大幅降薪、调离岗位、变更工作地点、安
排过重的工作任务等。

企业逼迫员工离职现象频发，劳动
者该何去何从？

沈建峰认为，有一些所谓挤兑离职
的手段，例如侮辱性调岗、变相强迫加班
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劳
动者可以依法应对，可主张调岗无效继
续在原岗位工作，或者拒绝加班，在用人
单位强迫劳动时主动解除合同并主张经
济补偿。还有一些挤兑离职违法性不明
显，劳动者寻求救济难度比较大。但是
无论哪种情况，对劳动者来说注意保存
证据非常重要。

在沈建峰看来，劳动者维权时，充分
的证据是关键。如果能有效取证，在现
行法中大部分挤兑离职都可以得到救济
和处理。但也有一些挤兑离职的做法，
现行法没有有效规制。目前来看，比较
突出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在单位营造对特
定劳动者的敌意环境，这类情况在我国
现行法的治理中尚存在困境；另外一类
情况是为了挤兑特定劳动者离职，不给
其安排工作，但要求其按时上下班，坐冷
板凳，这类情况在其他国家可通过实际
劳动的权利解决，但我国并无明确规定。

娄宇亦提出，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律
法规中的确缺少对企业逼人离职行为的
规制手段。在实践中，调岗不降薪尚可
以视为正常调岗，但对于安排过重的工
作任务、怂恿同事孤立疏远等情况，劳动
者很难举证。

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沈建峰建议，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和运
用现行法的规则；另一方面要完善现行
法的制度，例如引入用人单位消除敌意
环境以及围攻的义务规则，规定劳动者
请求实际劳动的权利等。此外，还应考
虑举证责任方面的调整。在特定情况
下，当劳动者证明存在挤兑离职等情况
时，用人单位应对不存在上述事实承担
举证责任。

作为有切身体会的劳动者，冯闯提
出，是否可以探索对有此类行为的企业
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对其设定罚款、在有
关部门“挂名”等惩罚，从而提高这些企
业逼迫员工离职的违法成本，让其不敢
随意进行此类操作。

娄宇认为，工会应当更好地充当劳
资之间的“减震器”和“平衡阀”，通过事
前预警和事后调解的方式，尽可能地将
此 类 纠 纷 排 除 在 司 法 途 径 之 外 。

（法治日报）

刘念将被逼离职的经历发布
在社交平台上，大量有相似经历的
网友跟帖评论。刘念因此组建了
一个聊天群组，群内已有200多人。

她介绍，群里的小伙伴都因
为各种原因被逼离职，大部分人
工作时间短，遇到不公平待遇也
懒得和公司“扯皮”，通常就直接
离职了，只有很少的人会选择维
权。“但是维权并不容易，一方面
大部分公司逼人离职的手段都很
难取证，如精神PUA、口头谩骂
等；另一方面在被公司这样对待
时，大多数人并不会第一时间想
到留证据，因此往往可能错过关
键证据。”

在这200多名群友中，选择维
权的本就是少数，最后维权成功
的更是少之又少。

今年 40岁的天津市民冯闯
（化名）被逼离职后，在维权道路
上徘徊已久，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不久前他拿到了败诉的劳动仲裁
结果。

冯闯在天津河东区一家大型
连锁商超做楼管。今年6月，公司
从外地调任一名新的总经理，在
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方直接
通知将冯闯调往位于辽宁沈阳的
商场工作一个月。可冯闯需要留
在天津照顾家中患有眼疾的孩
子，无法前往外地工作，他在2016
年入职时便向公司报备过相关情
况，所以接到调岗要求时，他第一
时间就书面回复表示拒绝。

结果，冯闯被总经理叫停了
打卡权限。他每天照常去上班打
卡，但打卡机器后台并没有记录

情况。一个多月后，公司以他连
续旷工30多天为由发送《终止合
同通知书》，不仅未给其打卡工作
的一个月收入，还视其为自动离
职，未给予任何补偿。

无奈之下，冯闯提起劳动仲
裁，希望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补
贴，同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11
月初，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公司
除须向冯闯支付防暑降温费等零
碎补贴1400余元外，驳回冯闯其
他请求。

如今，冯闯决定走诉讼维权
的道路。他无奈地说：“劳动仲裁
历经好几个月，如果要进一步走
诉讼途径，时间精力成本都不
小。就算最后维权成功，得到的
也是我们劳动者本就应该享有的
权益，公司并没有什么损失。”

部分企业不愿赔偿 千方百计逼人离职

维权消耗时间精力 多数员工直接离职

完善现行法律制度
健全人事管理机制


